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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中医药大学实验室管理处文件
校实验字〔2024〕1 号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《山东中医药大学实验室安全培训管理规定》经研究通过，

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实验室管理处

2024 年 3 月 26 日

山东中医药大学实验室管理处 2024 年 3 月 26 日印发



- 3 -

为规范实验室安全培训管理，有效提升师生实验室

安全业务能力，保障教学、科研实验室安全有序运行，依据教

育部印发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》（教科信厅函〔2023〕5

号）、《山东中医药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》（校实验字

〔2022〕6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制订本规定。

本规定适用于学校所有教学、科研实验室，人员包括

：拟进入实验室区域学习、工作的教职工、学生、外来人员、

临时人员等。

实验室安全培训是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内

容，在学校安全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，实行校、院、实验室三

级培训制度。

第四条 实验室安全培训职责分工

（1）保卫部门负责统筹实验室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及演练相

关工作。

（2）实验室管理部门负责校级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相关工

作工作。同时，监督指导各二级单位实验室安全管理培训工作。

（3）各二级单位须根据学科特色及实验室开展工作情况，

建立健全二级单位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，制订实验室安全培训细

则，编制年度培训计划，做好实验室安全培训档案管理，积极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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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专业性强的实验室安全培训。各二级单位应对所属实验室相关

人员进行定期或不定期安全教育、培训、考核，监管所属实验室

的培训、准入情况。并负责组织本单位压力容器类特种设备作业

人员考取作业人员证书。

（4）实验室培训，应结合具体开展实验项目及实验操作规

范中涉及的安全问题，制订本实验室培训内容，并对入室人员进

行培训，入室人员培训不合格者严禁入内。

（5）实验教学课程严格执行第一课安全培训制度，强化任

课教师实验室安全培训第一责任人要求。科研实验项目开展，严

格落实带教导师培训和实验室培训双第一责任人要求。

第五条 实验室准入，严格先培训合格后方可准入。

第六条 凡从事特殊工种的作业人员，须按要求取得国家认

可 的上岗合格证，持证上岗作业，如压力容器操作工、开展病

原微生物相关实验和研究的人员等。

第七条 各二级单位须严格落实实验室培训规定，严禁未参

加培训的人员进入实验室。

第八条 本规定由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，未尽事宜按相关

法律、法规、标准、规定执行。

第九条 本规定自 2024 年 3月 26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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